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冶金企业、有色金属企业，以及有金属冶炼活

动的机械铸造企业

3.检查项：企业对存在铅、镉、铬、砷、汞等重金属蒸气、

粉尘的作业场所，未采取预防重金属中毒的措施的，经责改

拒不执行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C3659300

5.检查内容：企业对存在铅、镉、铬、砷、汞等重金属蒸气、

粉尘的作业场所，是否采取预防重金属中毒的措施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对产生粉尘、毒物的生产过程和设备（含露天作业的工

艺设备），应优先采用机械化和自动化，避免直接人工操作。

为防止物料跑、冒、滴、漏，其设备和管道应采取有效的密

闭措施，密闭形式应根据工艺流程、设备特点、生产工艺、

安全要求及便于操作、维修等因素确定，并应结合生产工艺

采取通风和净化措施。对移动的扬尘和逸散毒物的作业，应

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移动式轻便防尘和排毒设备。

6.2 对于逸散粉尘的生产过程，应对产尘设备采取密闭措施；

设置适宜的局部排风除尘设施对尘源进行控制；生产工艺和

粉尘性质可采取湿式作业的，应采取湿法抑尘。当湿式作业

仍不能满足卫生要求时，应采用其他通风、除尘方式。


